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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6月12日

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17修订稿)

2017-06发布                          2017-06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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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提高应急响应和救援水平，将重污染天气对人员、财产和环境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生态环境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特编制此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

《城市环境空气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

《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编修工作的函》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吉林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

    1.4 工作原则。
1.4.1 以人为本，科学施救。

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出发点，依靠科学，提高应急处置人员的安全防护水平，最大限度的减少重污染天气造成的危害。

    1.4.2 统一领导，分类管理。
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处置，实行由吉林市政府统一领导，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加强协同与合作，实行分类管理，充分发挥部门的专业优势。          

    1.4.3 属地为主，分级响应。
充分发挥县（市）区、开发区人民政府职能作用，坚持属地为主，实行分级响应。

    1.4.4 加强预警，部门联动。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做好重污染天气的物资准备、 技术准备，加强政府相关部门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联防联动机制。

    1.5 术语和定义。
1.5.1 空气质量指数 (AQI) 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

1.5.2 空气质量分指数 (IAQI) 单项污染物的空气质量指数。

1.5.3 首要污染物 AQI大于50时IAQI最大的空气污染物。

1.5.4 超标污染物 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污染物，即IAQI大于100的污染物。

1.5.5 空气重污染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空气重污染是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等于201数值，即空气质量达到5级及5级以上污染程度的空气污染。

环境空气重污染分为两级，重度污染（5级）和严重污染（6级）。

1.5.6 重度污染（5级） AQI指数为201—300，即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5级）的空气污染。

1.5.7 严重污染（6级） AQI指数大于300，即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6级）的空气污染。

2 组织体系
    2.1 领导机构及职责。
为保障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实施，成立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

    2.1.1 构成。 
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市环保局局长担任，成员由市委、市政府相关单位和各县（市）区、开发区政府负责人组成。

    2.1.2 职责。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建立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指挥系统，统一领导开展对重污染天气的应急响应工作。

    2.2 办事机构及职责。
应急指挥部的办事机构为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简称“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设在市环境保护局。

    2.2.1 构成。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担任，工作人员为专职人员。

    2.2.2 职责。
负责应急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综合协调调度有关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经请示指挥部，及时向各城区政府及各成员单位发布启动或终止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的通知，并发布预警公告；按时向省环保厅报送重污染天气响应情况的总结报告；督促各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开发区政府落实应急响应措施；配合市政府督查室开展应急响应督查工作，承担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3 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各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各自工作职责，负责制定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方案），并组织落实，具体职责如下：

    2.3.1市环境保护局。
负责市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开展本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实时发布工作；会同市气象局开展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并及时提交预警报告；负责制定并落实重污染天气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和餐饮油烟应急管控措施方案，加强对大气污染工业企业的现场执法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污染防治和减排设施运行、污染物排放、物料堆场等，尤其要加强对吉林市重点空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名单附后）的监管执法；加强对秸秆焚烧的巡查监管；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宣传报道工作；负责市环保局网站信息发布工作。

    2.3.2市气象局。
负责开展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开展气象要素观测及预报，会同市环保局开展全市重污染天气预报会商工作。适时组织采取人工影响局部天气措施。

    2.3.3市工信局。
负责组织制定并落实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和错峰生产应急管控措施和应急预案，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组织确定钢铁、火电、水泥、化工等重点污染企业停产、限产和错峰生产清单（管控目标清单），责令企业制定重污染天气时停产、限产和错峰生产应急预案，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

    2.3.4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组织落实城市公交运力保障，制定绿色出行方案，在重污染天气时段，及时增加公交运力，组织各种大型车辆投入公交运营，减少发车时间间距，延长收发车时间。会同市环保局要求所有油罐车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证稳定运行，否则严禁营运。在重污染天气发生时，加密检查频次，确保油气回收装置正常使用。

    2.3.5 市市政公用局。
负责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制定道路清扫保洁实施方案，适度增加道路清扫洒水降尘频次。制定重污染天气供热锅炉洁净煤替代方案，全市燃煤供热企业要建设洁净煤储备库，保证优质煤、洁净煤库存量占正常使用煤量10%以上，重污染天气发生时，所有燃煤供热企业全部使用洁净煤。加强对城市建成区内环卫露天焚烧（垃圾、树叶等）污染的巡查检查。

    2.3.6 市建委。
负责市政工程、建筑施工、房屋拆除等施工工地扬尘污染的控制工作，所有物料堆场必须实行全覆盖，制定扬尘管控计划，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等级，减少或者停止建筑施工作业，减轻城市扬尘污染。

    2.3.7 市公安局。
负责组织落实机动车应急管控措施，制定城市机动车减量治堵、限行禁行（如单双号限行等）方案，利用各种媒体提前发布机动车限行禁行管控信息，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等级及时组织实施，利用交通监控设备查处“黄标车”交通违法行为，严查尾气超标排放和冒黑烟车辆；制定禁止烟花爆竹燃放管控方案，加强对城市建成区内烟花爆竹燃放的巡查检查。

    2.3.8 市行政执法局。
负责组织落实露天烧烤、渣土车扬尘管控措施，并制定管控方案，重污染天气时加强对城市建成区内违法行为的巡查检查工作。

    2.3.9 市商务局。
制定重污染天气加油站管控方案，配合市环保局完成各县（市）区加油站（点）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并协调环保部门组成巡查组，对各站点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及其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和处罚，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后要加密检查频次。

    2.3.10 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制定全市公共机构应对重污染天气错峰上下班和临时串休应急方案，并下发全市公共机构。

    2.3.11 市教育局。
负责重污染天气时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课程安排工作。

    2.3.12市卫生计生委。
负责重污染天气时组织人力、物力做好敏感人群医疗救治工作，宣传防病知识和救护常识。

    2.3.13 市财政局。
为重污染天气应急需要提供资金保障。

    2.3.14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协调媒体做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警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提醒公众做好防护；做好舆情监控及媒体信息研判；协调市政府办公厅落实吉林市人民政府网站信息发布工作。

    2.3.15市政府督查室。
负责制定具体督查方案，成立由政府督查室、监察、环保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巡查组，对各县（市）区、开发区、市直各部门落实重污染天气应对和管控措施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对执行不力的，依法追究责任。

    2.3.16 市监察局。
会同市政府督查室、市环保局等部门联合组成巡查组，对重污染天气应对执行不力的，依法追究责任。

    2.4 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工作职责。
坚持属地为主的原则，发生重污染天气时，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按照各自编制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求，指挥应急处置工作，落实各项响应措施。全面落实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秸秆禁烧主体责任。

    2.5 环境空气污染重点企事业单位工作职责。
负责编制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按照预案要求做好环境空气污染控制和防治工作。

3 预警

    3.1 监测。
市环保局与市气象局建立联动机制，对环境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进行监测、预测、研判，确定环境空气质量的等级，预报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并报告预警信息。

    3.1.1 监测发布内容。
3.1.1.1 日报。
日报时间周期为24小时，时段为当日零点前24小时。日报内容为环境质量指数（AQI）、空气质量级别、首要污染物[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PM10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10μm)、PM2.5 (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μm)、一氧化碳(CO)的24小时平均，以及臭氧(O3)的日最大1小时平均、臭氧(O3)的日最大8小时滑动平均值]。 

3.1.1.2 实时报。
实时报时间周期为1小时，每一整点时刻后即可发布各监测点位的实时报，滞后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实时报的内容为环境质量指数（AQI）、空气质量级别、首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臭氧(O3)、一氧化碳(CO)、PM10、PM2.5的1小时平均，以及臭氧(O3)的日8小时滑动最大值和PM10、 PM2.5的24小时滑动平均]。

    3.1.2 监测发布形式。
 以电视台、广播、网络等形式发布吉林市空气质量信息。

    3.2 预警。
    3.2.1  预警分级。
按照重污染天气发展趋势和严重性，将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预警（Ⅳ级）、黄色预警（Ⅲ级）、橙色预警（Ⅱ级）、红色预警（Ⅰ级）。

3.2.1.1蓝色预警（Ⅳ级）：预测空气质量指数（AQI）日均值（24小时均值，下同）＞200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3.2.1.2黄色预警（Ⅲ级）：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2天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3.2.1.3橙色预警（Ⅱ级）：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3天，且出现AQI日均值＞300的情况时

3.2.1.4红色预警（Ⅰ级）：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及以上，且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及以上时，或预测AQI日均值达到500并将持续1天及以上时。

    3.2.2  预警发布。
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负责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

3.2.2.1 蓝色预警经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批准后，预警信息通过市环保局政务网站、政务微博、微信平台和吉林市环境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等渠道向社会进行提示。

3.2.2.2 黄色、橙色预警经市人民政府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市长批准，红色预警经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准，预警信息以市人民政府名义发布。

根据事态的实际发展情况发布预警信息，预警级别可以升级或降级。

    3.2.3 预警措施。
进入预警状态后，按程序采取以下措施：

3.2.3.1 根据预警级别，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下达启动预案指令；

3.2.3.2 向公众发布信息，告知受影响区域和应采取的自我防护措施，提出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保护和出行建议，提醒易感人群做好防护；

3.2.3.3 市委、市政府相关单位和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环境空气污染重点企事业单位进入应急状态，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3.2.3.4 市气象局、市环保局加强对气象条件、环境空气环境质量的监测，对污染变化趋势做出研判，随时报告污染发展情况。
4 应急响应

    4.1 响应程序和响应分级。
按照重污染天气的严重程度，对应预警等级，实行四级响应。

4.1.1 当发布Ⅳ级预警时，启动Ⅳ级响应；

4.1.2 当发布Ⅲ级预警时，启动Ⅲ级响应；

4.1.3 当发布Ⅱ级预警时，启动Ⅱ级响应；

4.1.4 当发布Ⅰ级预警时，启动Ⅰ级响应。

    4.2 信息报告与发布。
    4.2.1 信息上报。
（1）当启动Ⅲ级及以上级别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时，立即向吉林市市委、吉林市人民政府报告，同时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2）重污染天气级别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应当按照变化后的级别报告信息。

    4.2.2 信息通报。


 当重污染天气同时大范围发生在多个区域或相邻区域扩散时，应向相邻区域第一时间做好信息通报，加强城市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

    4.3 指挥与协调。
    4.3.1　指挥和协调机制。
出现重污染天气时，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即时启动。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相关单位和县（市）区、开发区政府及环境空气污染重点企事业单位，按照各自预案的处置规程，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实施应急响应措施。

    4.3.2　指挥协调主要内容。
（1）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应急响应措施；

（2） 派出有关专家和人员参与应急指挥工作；

（3） 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行动；

（4） 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及上一级主管部门报告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

    4.4 应急监测。
（1） 根据重污染天气情况，确定监测范围。

（2） 根据监测结果，综合分析重污染天气变化情况，并通过专家咨询和模型计算等方式，预测并报告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势。

    4.5 响应措施。
根据重污染天气情况，分级采取相应的应急防控措施，包括健康防护措施、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健康防护措施：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保护和出行建议，特别是提醒易感人群做好防护。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公众及排放空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在全市范围内采取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4.5.1 Ⅳ级响应。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倡导公众绿色出行和绿色生活，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电动汽车等方式出行，减少祭祀烧纸等行为。倡导工厂、工地等有关单位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工业和扬尘污染的排放。cKa法律法规网
    4.5.2 Ⅲ级响应。
在Ⅳ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

4.5.2.1 健康防护提醒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减少体育课等户外运动。

4.5.2.2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1） 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2）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采取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3） 驻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4.5.2.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重污染天气期间对重点道路，增加道路清扫保洁或冲洗频次，减少地面扬尘污染；

（2） 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3） 强化煤堆、料堆、灰场的监督管理;

（4） 检查和禁止城市及周边农作物秸秆、城市清扫废物、园林废物、建筑废物等物质的违规露天燃烧； 

（5） 强化大气重污染企业监管，加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应急管控，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和检查频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排污行为，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6）严格执行黄标车限行、禁行措施，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城市环境空气的影响。

    4.5.3 Ⅱ级响应。
在Ⅲ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

4.5.3.1 健康防护提醒措施：

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时可适当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4.5.3.2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能源消耗或改用清洁能源，除医院等对温度有特定要求之外的公共建筑，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应低于26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应高于20度。

4.5.3.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 增加道路清扫保洁或冲洗频次1次以上，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2） 施工工地停止土石方和建筑拆除施工，停止渣土车、砂石车等易扬尘车辆运输；

（3） 在现有“禁放”、“禁烧”范围的基础上，全市范围禁止烟花爆竹燃放、露天烧烤；

（4）按照重污染天气管控方案要求，责令未安装或未正常运行高效油烟净化装置造成超标排放的餐饮业和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停业整治；责令未安装或未正常使用油气回收装置造成超标排放的加油站停业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停业整治。

（5）实施限产及错峰生产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企业分别实施污染物减排30%以上（重点减排企业参照附件9 吉林市重点空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名单）。

    4.5.4 Ⅰ级响应。
在采取Ⅱ级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

4.5.4.1 健康防护提醒措施：

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根据情况可实行弹性工作制；建议停止大型露天活动。

4.5.4.2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和生产。

4.5.4.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 增加道路清扫保洁或冲洗频次2次以上，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2） 严格实施机动车限行或在全市范围内按规定实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特殊车辆除外），严查尾气超标排放和冒黑烟车辆。公共交通运营部门加大运力保障力度；

（3）在具备人工增雨（雪）作业条件下，及时组织实施人工增雨（雪）作业。
（4）实施限产及错峰生产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企业分别实施污染物减排50%以上（重点减排企业参照附件9 吉林市重点空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名单）。

    4.6 应急终止。
    4.6.1　应急终止的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即满足应急终止条件：

（1） 重污染天气得到控制，事件条件已经消除；

（2） 各种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4.6.2　应急终止的程序。
当预测未来24小时AQI日均值将小于200时，自动解除预警并由预警发布者发布预警解除信息。

    4.6.3　应急终止后的行动。
（1）根据应急处置中存在的问题，各成员单位和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环境空气污染重点企事业单位开展对本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

（2）应急状态终止后，继续进行空气质量监测和预报工作。

（3）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环境空气污染重点企事业单位补充应急物资，及时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做好群众安抚工作，组织有关专家开展评估。

    5.2　保险。
建立重污染天气社会保险机制，对重点空气污染排放的企事业单位，要依法办理相关责任险或其他险种。

6　相关保障

    6.1　资金保障。
财政部门根据重污染天气应急需要提供资金保障。

    6.2　技术保障。
建立重污染天气科学安全预警系统，构建专家库，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的决策提供服务。

7　宣传、培训和演习

    7.1　公共宣传教育。
市政府结合全民环境素质教育工作，有重点的将重污染天气安全教育、防护知识宣传等内容纳入宣教工作之中，在广大市民和大、中、小学生中有计划开展专项教育活动。

    7.2　培训。
每年针对应急人员开展一次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培训工作。

    7.3　演习。
市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环境空气污染重点企事业单位按照各自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方案）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应急演练。

8 奖励与责任追究

    8.1　奖励。
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中，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8.1.1 出色完成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8.1.2 对重污染天气准备与响应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8.1.3 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8.2　责任追究。
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其中，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拒绝承担重污染天气应急准备义务的；

（2）拒不执行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3）盗窃、贪污、挪用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资金、装备和物资的；

（4）阻碍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或者进行破坏活动的；

（5）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6）有其他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造成危害行为的。

9 预案修订

    9.1 预案修订。
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部门职责发生变化或应急处置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和出现新的情况，应及时修订完善本预案。

    9.2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吉林市政府颁布实施，由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负责解释。

    9.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吉市政办函〔2014〕19号）同时废止。
附件：1.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络网
      2.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成员联络网
      3.空气质量分指数指数计算方式
      4.空气质量分指数分级方案级别
      5.空气质量指数及首要污染物的确定方法
      6.大气主要污染源及主要污染物
      7.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急处置流程图
      8.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分工示意图
      9.吉林市重点空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名单

附件1
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络网

	构成
	部门名称
	负责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总指挥
	市政府
	陈胜
	副市长
	62048008
	15688960006

	副总指挥
	市政府办公厅
	张春民
	调研员
	62048128
	15688960030

	副总指挥
	市环保局
	于仲秋
	局长
	62405413
	15044233999

	成员
	市委宣传部
	权红
	副部长
	62010027
	13704411111

	成员
	市教育局
	孙伟国
	调研员
	62049987
	18643203456

	成员
	市气象局
	张玉珍
	副局长
	64665938
	13844200068

	成员
	市卫生计生委
	王晓娟
	副局长
	62049675
	13904425675



	成员
	市公安局
	刘陆峰
	副局长
	62466066
	18804326789

	成员
	市市政公用局
	李海涛
	副局长
	64805202
	137043011696

	成员
	市建委
	陈绍安
	副主任
	64805977
	15714320006

	成员
	市工信局
	刘东
	副局长
	62048608
	13804408899

	成员
	市交通局
	高亚明
	副局长
	62042077
	18843230777

	成员
	市行政执法局
	高洪宇
	副局长
	64805102
	13944270017

	成员


	市商务局
	姚伟
	副局长
	62049906
	15604321717

	成员
	市市直机关

事务管理局
	姚莉
	副局长
	62048087
	13689896541

	成员
	市财政局
	张凤斌
	副局长
	62049007
	13514448818

	成员
	市政府督查室
	尉秀华
	主任
	62048165
	18843288718

	成员
	市监察局
	张建云
	副局长
	62042998
	15944227655

	成员
	船营区政府
	段继光
	副区长
	64831019
	13331602001

	成员
	昌邑区政府
	张维峰
	副区长
	62757661
	15843226555

	成员
	龙潭区政府
	李铁
	副区长
	63041700
	18643267799

	成员
	丰满区政府
	孙哲
	副区长
	64665755
	13804403000

	成员
	高新区管委会
	王悦明
	副主任
	64798013
	13614326167

	成员
	经开区管委会
	盛宝宇
	副主任
	63451909
	18104429001


附件2

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成员联络网

	单位
	地址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吉林市环境保护局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于仲秋
	局长
	62405413
	15044233999

	吉林市环境保护局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霍介国
	副局长
	62405027
	13304417555

	吉林市环境保护局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张海峰
	大气处

处长
	62405029
	17704322903

	吉林市环境应急中心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霍中伟
	副主任
	62405232
	13704406322

	吉林市环境应急中心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宋莹
	科员
	62405214
	15144206656

	吉林市环境应急中心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陈超
	科员
	62405230
	13500998975

	吉林市环境监察支队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闫福贵
	支队长
	62405307
	17704322996

	吉林市环境监测站
	吉林市松江东路27号
	刘静波
	站长
	62405066
	13324325777

	吉林市环境监测站
	吉林市松江东路27号
	闫峰
	副站长
	62405277
	18604325523

	吉林市环境监测站
	吉林市松江东路27号
	崔俊峰
	大气检测室主任
	62405051
	13331608100

	吉林市环境宣教中心
	吉林市松江东路25号
	李轶
	主任
	62405086
	18686579228


附件3
空气质量分指数指数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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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空气质量分指数分级方案级别

空气质量分指数级别及对应的污染物项目浓度限值见表1。


附件5

空气质量指数及首要污染物的确定方法

一、 空气质量指数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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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首要污染物及超标污染物的确定方法

AQI 大于50时，IAQI最大的污染物为首要污染物。若IAQI最大的污染物为两项或两项以上时，并列为首要污染物。IAQI大于100的污染物为超标污染物。

附件6

大气主要污染源及主要污染物

一、大气污染主要来源于人类生活及生产活动，人为污染源主要有三种

（一） 生活污染源  人们由于烧饭、取暖、沐浴等生活上的需要，如炉灶、锅炉等燃烧化石燃料，而向大气排放的煤烟和SO2等，具有量大、分布广、排放高度低等特点。

（二）工业污染源  包括火力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和化工厂等耗能较多企业燃料燃烧排放的污染物，各生产过程中的排气(如炼焦厂向大气排放H2S、酚、苯、烃类等有毒物质；各类化工厂向大气排放具有刺激性、腐蚀性、异味性或恶臭的有机和无机气体；化纤厂排放的H2S、NH3、CS2、甲醇、丙酮等)以及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各种矿物和金属粉尘。

（三）交通运输污染源  由飞机、船舶、汽车等交通工具(移动源)排放的尾气。

二、主要大气污染物
（一）颗粒物质  颗粒物质的来源可分为天然来源和人为来源，而以人为来源为主。直接由污染源排放出来的称为一次颗粒物质；大气中某些污染组分之间，或这些组分与大气成分之间发生反应而产生的微粒，称为二次颗粒物质。人为来源主要是燃料燃烧过程中形成的煤烟、飞灰等，各种工业过程排放的原料或产品微粒，汽车排放的含铅化合物，以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SO2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硫酸盐等。天然来源，如风起尘埃，海浪溅出的浪沫，火山灰，森林火灾的燃烧物，宇宙陨星尘以及植物的花粉等。颗粒物质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大气中的一些有毒物质绝大部分都存在于颗粒物质中，对人及动植物的危害很大。

（二） 硫氧化物SOx  大气中的硫氧化物主要是SO2，还有小部分SO3。主要来自发电厂和供热厂中含硫化石燃料(其中80%是煤)的燃烧，其次是冶炼厂、硫酸厂的排放气，有机物的分解和燃烧，海洋及火山活动等。从化学热力学来看SO2的平衡转化率高，易生成SO3。从化学动力学看，可以通过催化氧化(悬浮在大气中的铁盐、镁盐起催化剂作用)或光化学氧化(主要是在波长为290~400nm的紫外光作用下)生成SO3,SO3极易与水汽生成硫酸雾或硫酸雨。SO2不但对人的呼吸道有强烈的刺激性，它对植物还会产生漂白的斑点、抑制生长、损害叶片和降低产量。当空气中有微粒物质共存时，其危害可增大3~4倍。SOx许多不良作用是由于SOx与水作用生成的硫酸造成的。硫酸和硝酸的酸雨己严重危害我国和世界许多地区，成为举世瞩目的三大全球性公害之一。

（三） 氮氧化物NOx   氮氧化物的种类很多，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是NO和NO2 等。它们主要来自矿物燃料的高温燃烧(如汽车、飞机、内燃机及工业窑炉等的燃烧)过程中，由空气中的N2和O2反应生成的NO、NO2(N2+O2​​===2NO,  2NO+O2===2NO2)也部分来自于生产和使用HNO3的工厂的排放气，还有氮肥厂、有机中间体厂、有机中间体厂、有色及黑色金属冶炼厂的某些生产过程。现在，每年向大气排放NOx几千万吨。NO会刺激呼吸系统，还能与血红素结合成亚硝基血红素而使人中毒。NO2能严重刺激呼吸系统，并能使血红素硝基化，危害比NO的更大。另外。NO2还会毁坏棉花、尼龙等织物，使柑桔落叶和发生萎黄病等。另外，也会形成硝酸酸雨产生危害。

（四）CO和CO2  CO是人类向大气排放量最大的污染物，主要来自燃料的不完全燃烧。但是近来的研究指出天然产生的CO也不容忽视。由于近代对燃烧装置和燃烧技术的改进，所以从固定燃烧装置排放的CO量逐渐有所减少，而由汽车等移动源燃烧产生CO的量每年约有2.5亿t，占人为污染源排放的CO总量的70%左右。

CO是无色、无臭、无气味的气体。一般城市空气中的CO含量水平对植物及有关微生物均无害，但对人和动物有害，因CO能与血红蛋白化合，生成“碳氧血红蛋白”。CO与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比O2与血红蛋白的结合能力要大200~300倍，因此CO进入血液后，会使血液输氧能力降低甚至失去输氧能力，导致人体缺氧。轻度中毒有头痛、恶心等症状，严重时则昏迷、痉挛甚至死亡。

CO2与CO不同，它本身没有毒性，是一种温室气体，其含量的不断增加会引起全球气候变暖。

（五）烃类CxHy (或简写为HC) 烃类是通过炼油厂排放气、汽车油箱的蒸发、工业生产及固定燃烧污染源等进入大气的。一个更重要的来源是汽车尾气，尾气中总含有相当量的未燃尽的烃类，除非采取特别措施保证燃烧完全。这些烃类大多是饱和烃(如CH4、C2H6、C8H18等)，更为严重的是其中一小部分由饱和烃裂解而产生的活性较高的烯烃，例如辛烷裂解产物乙烯、丙烯、丁烯等不饱和烃(可占排放气的45%)更易和O2、NO及O3等发反应，生成光化学烟雾中的某些极有害成分。

烃类的生物来源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中主要释放物有CH4、萜烯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某些植物的叶、花或果实中)等。这些物质释放量虽大，但分散在广阔的大自然中，所以并未构成对环境和人类的直接危害。但研究表明，CH4浓度的增加会强化温室效应。

附件7

吉林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应急处置流程图





附件8                    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成员分工示意图

	
	
	
	
	
	

	
	
	　
	市环保局
	　
	负责指挥部办公室工作，开展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并实时发布，会同市气象局开展重污染天气会商预警，加强对大气污染企业和秸秆焚烧等的现场监管执法。

	
	
	　
	
	
	

	
	
	　
	
	
	

	
	
	　
	市气象局
	　
	负责开展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和气象要素观测预报，会同市环保局开展重污染天气会商、研判、预警，适时组织采取人工影响局部天气措施。

	
	
	　
	
	
	

	
	
	　
	
	
	

	
	
	　
	市工信局
	　
	负责组织制定并落实重污染天气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和错峰生产应急管控措施和应急预案，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

	
	
	　
	
	
	

	
	
	　
	
	
	

	
	
	　
	市交通局
	　
	负责组织落实重污染天气增加公交运力，对油罐车是否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及稳定运行情况加密检查频次。

	
	
	　
	
	
	

	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


	
	　
	
	
	

	
	
	　
	市市政公用局
	　
	负责制定并落实重污染天气道路清扫保洁方案，适度增加清扫洒水频次。制定并落实供热企业洁净煤替代方案。加强对环卫露天焚烧（垃圾、树叶等）的巡检。

	
	
	　
	
	
	

	
	
	　
	
	
	

	
	
	　
	市建委
	　
	负责市政工程、建筑施工、房屋拆除等工地扬尘管控，重污染天气时减少或停止建筑施工作业。

	
	
	　
	
	
	

	
	
	　
	
	
	

	
	
	　
	市公安局
	　
	负责组织落实机动车应急管控措施并制定限行方案，查处“黄标车”违法行为，严查尾气超标排放车辆。制定并落实烟花爆竹燃放管控方案。

	
	
	　
	
	
	

	
	
	　
	
	
	

	
	　
	　
	市行政执法局
	　
	负责组织制定并落实露天烧烤、渣土车扬尘管控措施。

	
	
	　
	
	
	

	
	
	　
	
	
	

	
	
	　
	市商务局
	　
	负责制定加油站管控方案，协调配合市环保局对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安装及运行情况加密检查。

	
	
	　
	
	
	

	
	
	　
	
	
	

	
	
	　
	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负责制定全市公共机构应对重污染天气错峰上下班和临时串休应急方案并下发。

	
	
	　
	
	
	

	
	
	　
	
	
	

	
	
	　
	市教育局
	　
	负责重污染天气时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课程安排工作。

	
	　
	
	
	

	
	　
	
	
	

	
	　
	市卫生计生委
	　
	负责重污染天气时组织人力、物力做好敏感人群医疗救治工作，宣传防病知识和救护常识。

	
	
	　
	
	
	

	
	
	
	
	
	

	
	
	　
	
	
	

	
	
	　
	市财政局
	　
	负责为重污染天气应急需要提供资金保障。

	
	
	　
	
	
	

	
	
	　
	
	
	

	
	
	　
	市委宣传部
	　
	负责组织、协调媒体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工作，提醒公众做好防护，协调市政府办公厅落实政府网站信息发布工作。

	
	
	　
	
	
	

	
	
	　
	
	
	

	
	
	　
	市政府督查室
	　
	负责制定具体督查方案，和监察、环保等部门联合组成督察组。

	
	
	　
	
	
	

	
	
	　
	
	
	

	
	
	　
	市监察局
	　
	负责会同市政府督查室、市环保局等部门联合组成督察组，对重污染天气应对执行不力的，依法追究责任。

	
	
	
	
	
	


附件9

吉林市重点空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名单

	序号
	重点空气污染物排放企业名称
	负责人
	职务
	固定电话
	手机号码

	1
	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庄晓东
	副总
	63502778
	18604489100

	2
	吉林市亿斯特能源有限公司
	王金禄
	副总
	62669222
	13944678322

	3
	中钢集团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韩永光
	副总
	62707017
	无

	4
	吉林燃料乙醇有限责任公司
	乔庆安
	副总
	63501000
	13364410007

	5
	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
	刘景军
	副总
	62705803
	18043569966

	6
	吉林市双嘉环保能源利用有限公司
	李晓虎
	副总
	62739001-8666
	15143293835

	7
	国电吉林龙华吉林热电厂
	苏同敏
	副厂长
	63045003
	13664323242

	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化肥厂
	贾洪义
	副厂长
	63971350
	13504387009

	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炼油厂
	乔楠森
	副厂长
	63902282
	13304442282

	10
	中国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动力一厂
	何玉华
	副厂长
	63989286
	13944636307

	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动力二厂
	袁绍华
	副厂长
	63971797
	13844672882

	12
	吉林建龙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杜艳明
	副总
	65018004
	18043728977

	13
	吉林市源源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陈官平
	副总
	66075002
	13944607455

	14
	国电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
	官民健
	副总
	68197007
	13844667703

	15
	冀东水泥永吉有限责任公司
	李长柏
	副总
	65023801
	18943519191

	16
	国电吉林龙华蛟河热电厂
	李义祥
	副厂长
	67548805
	13394407010

	17
	桦甸丰泰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代祥东
	副总
	66255316
	13943265444

	18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东
	副总
	65610652
	13944263421

	19
	吉林恒联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吴明德
	副总
	65048506
	18904323889

	20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李国明
	副总
	65721009
	15543040888

	21
	冀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
	钟建刚
	副总
	65045090
	1894351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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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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